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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稅 項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以下討論是根據中國及香港稅法就我們的業務及投資於股份的若干預期稅務後果
摘要。這討論並不表述有關我們的業務或投資於股份可能出現的所有稅務後果。尤其
是，這討論並不就根據非香港及非中國稅法的稅務後果表示意見。故此， 閣下應就投
資於股份的稅務後果諮詢 閣下的稅務顧問。以下討論是依據於本文件刊發日期生效
的法律及有關詮釋而作出，其各方面均可能出現變動。

中國稅項

由於本公司並非於中國註冊成立，故 閣下的股份投資大部分獲豁免遵守中國稅
法，惟本文件「風險因素 — 與在中國經營業務有關的風險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新
企業所得稅法生效後，就中國稅務而言，我們或會被視為居民企業，因而須就收取附屬
公司的任何股息繳納中國所得稅以及就向境外投資者派付任何股息及出售股份收益繳
納預扣稅」一節所披露者除外。然而，由於我們的業務營運位於中國，且我們通過根據
中國法律組建的經營附屬公司進行該等業務營運，我們的中國業務及我們在中國的經
營附屬公司須遵守中國稅法及規定，從而間接影響 閣下於股份的投資。

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了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
國企業所得稅法」），當中規定了對境內企業及外資企業統一徵收25%的企業所得稅。中
國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因此，境內企業的稅率降至25%，而享受
優惠稅務待遇的外資企業在五年過渡期屆滿後，所得稅率將升至25%。中國企業所得稅
法同時還為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頒佈前享有優惠稅務待遇的若干企業提供了過渡期。
因此，西王金屬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的過渡稅率分別為 0%、0%及
12.5%。當在現行所得稅法下享受的稅務優惠結束後，我們將不再享受以前的優惠稅率，
而是採用統一的 25%稅率。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中國境外成立而其「實際管理機
構」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被視為「居民企業」，一般須就其全球收入按統一的 25%企業所
得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實施條例」），「實際管理機構」的定義為實際上
管理或控制一家企業的業務、人員、財務及資產的機構。根據由國家稅務總局近日頒佈
的通知，倘於海外註冊成立及由中國境內企業控制的企業的「實際管理機構」位於中國
及符合若干特定標準，則該企業將因中國企業所得稅的目的被視為「居民企業」。這些標
準包括 (a)該企業的日常營運管理大部分位於中國境內，(b)企業的財務及人事決策由位
於中國境內的機構或人員決定或需得到位於中國境內的機構或人員的允許，(c)企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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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財產、會計賬簿及檔案、公司印章及董事會及股東會議紀要檔案位於或存放於中國
境內，及 (d)企業半數或半數以上的有投票權的董事或高層管理人員經常居住於中國。
我們現時未被相關稅務機關視為中國居民企業。但由於我們絕大部分的管理層都在中
國並且預期將來仍留在中國，我們不能保證我們將來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下不會被視
為「居民企業」及我們的全球收入不會被徵收 25%的企業所得稅。

我們的中國附屬公司的股息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來源於中國應付給「非居民企業」的股息須
繳納1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此股息稅率可根據適用稅務條約或安排進一步減少。根據
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如果香港居民
企業持有中國居民企業最少25%的股本權益，則中國居民企業付給香港居民企業的股息
預扣稅將進一步降為 5%，否則保持為10%。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合資格中國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付款免繳企
業所得稅。由於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最近剛生效，若我們因稅收目的被視為
中國居民企業，中國附屬公司付予我們的股息付款會否免繳企業所得稅尚屬未知之數。

我們付予股東的股息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如果我們因稅收目的而不被視為中國居民企
業，我們派付予海外股東的股息將毋須繳納中國稅項。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
條例，10%的中國預扣稅通常適用於非居民企業源自中國的收入，並可根據適用條約予
以調整。實施條例進一步訂明，若派付股息的企業設在中國，股息收入將被視為源自中
國的收入。若我們因稅收目的而被視為中國居民企業，我們付予海外股東的股息可能
會被視為源自中國的收入，從而須繳納最高10%的中國預扣稅。由於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及實施條例最近剛生效，中國相關稅務機關將如何執行有關法律及規定目前仍不清楚。

股東轉讓或出售股份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10%的預扣稅通常適用於非居民企業源自中
國的收入，並可根據適用條約予以調整。實施條例進一步訂明，若資本收益是非居民
企業通過轉讓中國境內企業的股本權益而獲取的，此種資本收益被視為源自中國的收
入。若我們因稅收目的而被視為中國居民企業，海外股東轉讓股份將被視為源自中國
的收入，從而須繳納最高10%的中國預扣稅。由於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最近剛
生效，中國相關稅務機關將如何執行有關法律及規定目前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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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項

股息

本公司派付予我們的股東的股息在香港毋須繳納稅項，派付予我們的股東的股息
在香港亦毋須繳納預扣稅。

資本收益及利得稅

在香港，出售股份不會被徵收有關資本收益的稅項。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出售
股份的買賣收益若源自香港及由該業務產生，則可予徵收香港利得稅。目前，向公司徵
收的利得稅稅率為16.5%，而個人的最高稅率則為15.0%。在●出售股份的收益將被視為
源自香港的收益，故在香港經營證券交易或買賣業務的人士在●出售股份所實現的買
賣收益將會產生香港利得稅責任。

印花稅

買方於每次購買股份及賣方於每次出售股份時，均須繳付香港印花稅。該徵稅按
代價或每次買賣時所轉讓的股份的價值（如屬較高者）以0.1%從價稅率計算。換言之，一
般的股份買賣交易現時須繳付的印花稅合共為0.2%。此外，每份轉讓文據（如有需要）須
一律繳納5港元的印花稅。由非香港居民進行的股份買賣若未繳納買賣單據的應付印花
稅，則就有關轉讓文據（如有）須予徵收該稅項（連同就轉讓文據須予徵收的其他稅項），
並由承讓人負責支付。

遺產稅

香港的《二零零五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自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一日起生效。凡就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一日或之後去世的股份持有人申請遺產承辦書，均毋須繳納香港遺
產稅，亦毋須領取遺產稅清妥證明書。




